
孟北路（K1+240至K3+940）建设工程监测竞争性谈判公告

（招标编号：NJYT-2023-017G）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一、招标条件

本孟北路（K1+240至K3+940）建设工程监测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

有资金:259.0065万元， 招标人为南京仙林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

式为其他。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孟北路（K1+240至K3+940）建设工程监测，包含周边地表竖向位移、深层水平位移、坡顶水

平、竖向位移、水位观测井等。本工程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具体详见第四章招标人要求。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孟北路（K1+240至K3+940）建设工程监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孟北路（K1+240至K3+940）建设工程监测:

3.1投标人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须提供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编入投标文件

中）。

3.2投标人资质等级及范围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具备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

②具备工程勘察专业类（含岩土工程）甲级及以上资质；

③具备岩土工程分项（岩土工程物探测试检测监测）甲级及以上资质。

（须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3.3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①须具有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证书。（须提供证书复印件

加盖投标人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②投标人须提供拟投入本工程项目负责人与投标人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社保机构出具的近一年

（2022年5月-2023年4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证明（需明确缴费月份、个人姓名、缴费单

位）材料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加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

章的社保材料可视为原件；如事业编制人员需要提供所在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的人事证明社保证明材

料；如退休人员须提供退休证明材料及与投标单位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须提供劳动合同和养老保险

金缴费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3.4投标人无下列行为（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加盖投标人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a）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且资产未被重组、接管和冻结；



b）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c）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

并在暂停期内；

d）因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未满；

e）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

并在暂停期内。

3.5本项目中标后不得分包、转包（符合并提供承诺书加盖投标人公章编入投标文件中）。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3-06-14 09:00到2023-06-19 17:30

获取方式：A、报名方式：网上获取 B、方式：网上获取，将下述资料扫描件发至电子邮箱：

287742284@qq.com，工作人员核查无误后发送电子竞争性谈判文件： （1）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原件、法

定代表人复印件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提供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原件、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投标人公章）； （2）投标报名表（格式自拟，包含投标人名称、报名时间、委托代理人姓名及联

系方式） （3）竞争性谈判文件费用： 300 元人民币，报名费无论是否中标，费用不退。支付宝付款账

号：287742284@qq.com，户名：陈元辉。 （4）未按上述要求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和接受审查的投标

人，不予参与本次投标。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06-26 14:30

递交方式：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118号仙林商务中心107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06-26 14:30

开标地点：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118号仙林商务中心107室

七、其他

1、服务期：以工程建设进度为准（具体频率以委托单位通知要求为准） 。

2、项目地点：龙王山以南规划范围内，道路起点位于K1+240，终点位于K3+940

3、发布媒介：江苏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bulletin.jszbtb.com/）

4、项目建设规模：项目位于龙王山以南规划范围内， 道路起点位于 K1+240， 终点位于 K3+940；

主要建设内容： 道路长约 2.7km， 宽约 45 米， 主要为道路工程、 管廊、 桥涵工程、 排水工程、

绿化工程、交通工程、地灾治理工程等。

5、项目最高限价：人民币259.0065万元（超过最高限价做废标处理）

6、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质量验收标准。

7、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8、根据《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建办市函[2022]36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

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资质证书有效期于2023年12月30日前期满

的，统一延期至2023年12月31日。相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将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自

动延期，企业无需换领资质证书，原资质证书仍可用于工程招标投标等活动。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南京仙林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118号

联  系  人： 曹工

电  话： /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南京永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胜太东路8号同曦鸣城A-9幢三楼

联  系  人： 陈元辉

电  话： 15105149905

电  子  邮  件： 287742284@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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